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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７

证券简称：方圆支承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９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发出电话通

知，通知所有董事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采用通讯的方式召开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

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会议如期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召开，应到董事

１０

人，实到董事

１０

人。 会议由董事长钱森力先生主持。 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

有效。

与会董事对以下事项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进行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公司对外投资

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二、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

４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 短期

（不超过一年）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决议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

上述资金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滚动使用。

在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公

司财务总监负责组织实施，公司财务部门具体操作。

公司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此分别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和

核查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此事项审议通过，并出具专项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的公告》。

特此公告。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７

证券简称：方圆支承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０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发出电话通知，通知所有

监事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

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董

金山先生主持。 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马鞍山方圆

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有效。

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的《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我们认

为：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保障投资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

４０００

万元人

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短期（不超过一年）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

资金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特此公告。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７

证券简称：方圆支承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１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募集资金使

用》相关要求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４０００

万

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一年内进

行滚动使用。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事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且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实施。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３２５

号）核准，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

２９２．１８１

万新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１２．１５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３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１．５０

元，扣除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１０

，

７５２

，

４６４．１５

元后，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３８９

，

２４７

，

５２７．３５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汇入公司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对上述情况进行验证， 并出具了

“深鹏所验字［

２０１０

］

３６０

号”《验资报告》。 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重型装备、清洁能源设备用

大型回转支承生产线及检测、试验中心建设项目。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使用、存放及闲置情况

１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公司对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集中存储管理，并且公司、保荐机构与专户所在银行均签

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按照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办法》以及三方监管协议中相关条款规定严格履行申请和审批手续，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

管协议履行情况良好。

２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公司募投项目“重型装备、清洁能源设备用大型回转支承生

产线及检测、试验中心”建设项目总投入

４３

，

０３０．７４

万元，其中自有资金支出

７

，

５５３．４１

万

元，政府项目补助款支出

９８０．８０

万元，募集资金支出

３４

，

４９６．５３

万元，该项目已基本竣工，尚

有部分项目工程决算款、设备保证金未结算。

３

、募集资金存放及闲置情况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本次非公开募集资金由

公司在徽商银行马鞍山幸福路支行（

１５６０５０１０２１００００７４０８０

）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对募

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程序，以保证专款专用。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０３

月

１２

日，非公开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专户银 行 名

称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利息收入净额 已使用金额 存储余额

方圆支承

徽商银 行 马

鞍山幸 福 路

支行

１５６０５０１０２１００００７４０８

０

３８，９７９．７５ ５６４．７７ ３４，４９６．５３ ５，０４７．９９

该专户存储的结余资金

５０４７．９９

万元，系项目工程决算款、设备保证金和该项目的结余

款，在短时间内处于闲置状态。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增加股东回报，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

集资金使用，并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不超过

４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短期（不超过一年）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产品发行主体应当

为商业银行，且须提供保本承诺。

１

、投资目的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

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２

、实施方式及信息披露

公司在每次购买理财产品后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包括该次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期

限、收益等。 在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

件。 公司财务总监负责组织实施，公司财务部门具体操作。

３

、决议有效期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

四、内控制度

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募集

资金使用》相关要求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进行投资。

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已制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规范了募

集资金使用及重大投资事项等行为，有利于防范投资风险，保证投资资金的安全和有效增

值。

五、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１

、投资风险

（

１

）银行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

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

２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因此投资的实际收益

不可预期。

２

、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

１

）以上额度内资金只能购买不超过十二个月保本型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不得购买涉

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０

号：风险投资》的品种。

（

２

）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

有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

３

）公司审计部负责对理财资金使用及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

４

）独立董事应当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核查为主。

（

５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

６

）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的购买以及

相应的损益情况。

六、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１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的原则，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顺利实施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以闲置募集资金适度进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投资，不

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和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实施。

２

、通过进行适度的保本型短期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因投资额度小，对公司

整体业绩水平影响不大。

七、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１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决策程序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

录第

２９

号：募集资金使用》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在保障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

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４０００

万元部分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 短期

（不超过一年）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收益，公司使用

的闲置募集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

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同意公司

董事会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决定。

２

、监事会意见：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保障投资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

４０００

万元人

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短期（不超过一年）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

资金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监事会同意公司董事会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决定。

３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方圆支承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事宜， 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和监事会也发表了同意意见， 符合证监会和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 本次在以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部

分闲置的募集资金投资低风险、短期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或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形，亦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通过适

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 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 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

益，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综上，首创证券同意方圆支承本次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事宜。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４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２

证券简称：川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２

号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２．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３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成都工业园办公楼二楼第三会议室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罗丽华女士

６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７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规定。

８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

５

名，代表股份

１６７

，

２１３

，

３５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４１９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

的

３９．８４％

。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管、见证律师和保荐代表人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１

、采取累计投票制表决，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表的股份数为

１６７

，

２１３

，

３５０

股， 最大选举有效表决权数为

１

，

００３

，

２８０

，

１００

股。

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董事候选人 获得表决权数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

（

％

）

１

罗丽华

１７２

，

２１３

，

３５０ １０２．９９％

２

罗永忠

１６６

，

２１３

，

３５０ ９９．４％

３

魏炜

１６６

，

２１３

，

３５０ ９９．４％

４

钟利钢

１６６

，

２１３

，

３５０ ９９．４％

５

陈永驰

１６６

，

２１３

，

３５０ ９９．４％

６

徐波

１６６

，

２１３

，

３５０ ９９．４％

以上董事任期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９

日止。

２

、采取累计投票制表决，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表的股份数为

１６７

，

２１３

，

３５０

股，最大选举有效表决权数为

５０１

，

６４０

，

０５０

股。

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独立董事候选人 获得表决权数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

（

％

）

１

罗宏

１６７

，

２１３

，

３５０ １００％

２

韩颖梅

１６７

，

２１３

，

３５０ １００％

３

汪静波

１６７

，

２１３

，

３５０ １００％

以上独立董事任期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９

日止。 其中，独立董事韩颖梅自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２

日起在公司担任独

立董事，因此韩颖梅女士任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２

日。

公司聘任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

数的二分之一。

３

、采取累计投票制表决，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表的股份数为

１６７

，

２１３

，

３５０

股，最大选举有效表决权数为

３３４

，

４２６

，

７００

股。

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监事候选人 获得表决权数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

（

％

）

１

汪建业

１６７

，

２１３

，

３５０ １００％

２

侯姜

１６７

，

２１３

，

３５０ １００％

以上两名监事与公司第二届第五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刘小明女士共同组成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第三届监事会监事任期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９

日。

公司聘任监事中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

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４

、以赞成票：

１６７

，

２１３

，

３５０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赞成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审议通过《关于第三届董事会董事津贴方案的议案》

５

、以赞成票：

１６７

，

２１３

，

３５０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赞成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审议通过《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方案的议案》

６

、以赞成票：

１６７

，

２１３

，

３５０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赞成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审议通过《关于第三届监事会监事津贴方案的议案》

７

、以赞成票：

１６７

，

２１３

，

３５０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赞成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审议通过《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有关借款、担保协议的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秦 桥、吴则涛

３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２

证券简称：川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３

号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在公司成都

工业园办公楼

２

楼第

３

会议室召开。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以电话、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向

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９

人，实际参会董事

９

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章

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罗丽华女士主持，以投票方式进行表决，经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以投票方式进行表决，经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１

、以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

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为：罗丽华、罗永忠、魏炜、汪静波、陈永驰、林均、付晓非，罗丽华任

召集人；

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为：汪静波、陈永驰、罗宏，汪静波任召集人；

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为：罗宏、韩颖梅、罗永忠，罗宏任召集人；

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为：韩颖梅、罗宏、罗丽华，韩颖梅任召集人。

２

、以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罗丽华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

３

、以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陈永驰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

４

、以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魏炜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

５

、以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付晓非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

６

、以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钟利钢先生、林均先生、谢光勇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

７

、以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谢光勇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８

、以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李丹女士担任公司审计部经理，任期三年。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人数未超过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对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

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在《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四川川润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１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１日

附件：

罗丽华女士、陈永驰先生、罗永忠先生、魏炜先生、钟利钢先生、韩颖梅女士、汪静波女士、罗宏先

生的简历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在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刊登的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号：

２０１３－００８

号）。

付晓非先生简历如下：

付晓非，男，

１９７２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在成都物资贸易中心先后担任会计、内部审计；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在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历任审

计助理、项目经理、部门副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在泰康人寿四川分公司担任财务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在华泰人寿四川分公司担任财务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至今，担任川润股份财务总监。

付晓非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林均先生简历如下：

林均，男，中国国籍，

１９７９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毕业于上海理工大学商学院投资经济

专业。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历任上海百年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管理咨询师、培训师、信息部经理；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进入川润股份，历任人力资源部部长、总裁助理；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任四川川润机器制造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任川润股份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任

川润股份副总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至今，任川润股份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四川川润液压润滑设

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林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谢光勇先生简历如下：

谢光勇，男，中国国籍，

１９７９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管理学硕士。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任武汉马应

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历任川润股份证券事务代表、行政部

副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至今，任川润股份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

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谢光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谢光勇先生联系方式：

办公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郫县现代工业港港北六路

８５

号

邮政编码：

６１１７４３

联系电话：

０２８－６１７７７７８７

传真号码：

０２８－６１７７７７８７

电子邮箱：

ｃｈｕａｎｒｕｎ＠ｃｈｕａｎｒｕｎ．ｃｏｍ

李丹女士简历如下：

李丹，女，

１９８６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管理学硕士。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历任川润股份董事长秘

书、证券事务专员、审计员职务。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今，任川润股份证券事务代表。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取得深圳证券

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李丹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２

证券简称：川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４

号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在公司成都

工业园办公楼

２

楼第

３

会议室召开。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以电话、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向

全体监事发出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

３

人，实际参会监事

３

人，会议召集、召开符合《公司章程》

的规定。 经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以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刘小明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刘小明女士简历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在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

告》（公告号：

２０１３－００９

号）。

三、备查文件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９

证券简称：浙江永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２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接到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临海市永强投资有限公司、谢先兴先生、谢建勇先生、谢

建平先生的一致行动人、谢建强先生的通知，其增持公司股份的本次计划已经

完成，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１

、增持人：临海市永强投资有限公司、谢先兴先生、谢建勇先生、谢建平先

生的一致行动人、谢建强先生

２

、首次披露增持进展公告的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公司披露了《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临海市永强投资有限公司、谢先兴先生、

谢建勇先生、谢建平先生、谢建强先生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以及资本市场情况，计划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增持规模不低

于

３００

万股，不高于

５００

万股。

３

、增持股份情况：

增持人

增持前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增持期间

增持股份

（

股

）

持股比例

（

％

）

增持后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说明

临海市永强投

资有限公司

１９３

，

９２５

，

４０５ ４０．２５％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２

，

７２２

，

９４４ ０．５７％ １９６

，

６４８

，

３４９ ４１．１２％

增持前的

股本总数

为

４８１

，

８２９

，

９９９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完成终

止股权激

励 计 划

，

增持后的

股本总数

为

４７８

，

１８３

，

８４７

股

。

谢先兴

０ ０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７

日

３３１

，

９４４ ０．０７％ ３３１

，

９４４ ０．０７％

谢建勇

３８

，

６６７

，

７０１ ８．０３％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７

日

３２３

，

９００ ０．０７％ ３８

，

９９１

，

６０１ ８．１５％

谢建平及其一

致行动人

３７

，

６１８

，

８７３ ７．８１％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１２０

，

０００ ０．０３％ ３７

，

７３８

，

８７３ ７．８９％

谢建强

３７

，

６１８

，

８７３ ７．８１％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１２０

，

０００ ０．０３％ ３７

，

７３８

，

８７３ ７．８９％

合计

３０７

，

８３０

，

８５２ ６３．８９％ ３

，

６１８

，

７８８ ０．７６％ ３１１

，

４４９

，

６４０ ６５．１３％

４

、上述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证交易所业务

规则等有关规定。

５

、其他说明：

（

１

）临海市永强投资有限公司、谢先兴先生、谢建勇先生、谢建平先生、谢

建强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 在增持期间及增持计划完成后

１２

个月内不减

持所持有的股份。

（

２

）临海市永强投资有限公司、谢先兴先生、谢建勇先生、谢建平先生、谢

建强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增持股份计划， 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

上市条件。

（

３

）本公司将继续关注临海市永强投资有限公司、谢先兴先生、谢建勇先

生、谢建平先生、谢建强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本公司股票的有关情况，并

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４

）临海市永强投资有限公司、谢先兴先生、谢建勇先生、谢建平先生、谢

建强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已经按照承诺要求进行增持，增持规模在

３００

万股至

５００

万股。

６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

（

２

）律师姓名：胡琪、王月鹏

（

３

）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增持人临海市永强投资有

限公司为依法成立并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增持人谢先兴、谢建勇、谢建

强、郑琴清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境内自然人，具备本次增持的增持

人主体资格；本次增持属于《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可免于提出豁免申

请、 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的

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三年三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９８

股票简称：宁波海运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３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２

转债简称：海运转债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２０１３

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４

日至

４

月

６

日放假调休，为非交

易日。因此本次要约收购期届满前的最后

３

个工作日为

４

月

１

日、

４

月

２

日和

４

月

３

日。按照本次要约收购申报

程序，在要约期届满前

３

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

４

月

２

日、

４

月

３

日）内，接受要约条件的股东不得撤回

其对要约的预受。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公告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要

约收购报告书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９２

号），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能集团”或“收

购人”）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公告了《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宣布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起向除

宁波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运集团”）以外的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海运”）股

东发出全面收购要约。 本次要约具体内容如下：

一、要约收购基本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股份包括宁波海运除海运集团所持有的股份以外的其他已上市流通股以及截至要约

收购期限结束前发行在外的海运转债转换成的流通股。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除海运集团所持有的股份

以外的宁波海运全部已上市流通股具体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要约价格

（

元

／

股

）

要约收购股份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的比例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０５ ５０６

，

１１２

，

３２８ ５８．１０％

如在要约收购期限结束前， 发行在外的海运转债全部转成流通股， 则要约收购股份的具体情况如

下：

股份类别

要约价格

（

元

／

股

）

要约收购股份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的比例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原普通股

）

３．０５ ５０６

，

１１２

，

３２８ ４９．１０％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海运转债转股

）

３．０５ １５９

，

６１６

，

１８６ １５．４８％

合计

６６５

，

７２８

，

５１４ ６４．５８％

二、要约收购的目的

本次要约收购的目的是履行因浙能集团协议收购海运集团

５１％

的股权从而成为海运集团的控股股

东，并通过海运集团间接控制宁波海运

４１．９０％

的股份而触发的法定要约收购义务，不以终止宁波海运上

市地位为目的。

根据《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收购人应当向除海运集团之外的宁波海运股东发出全

面收购要约。本要约乃为履行上述义务而发出之要约。虽然收购人作出本要约不以终止宁波海运的上市

地位为目的，但若本次要约收购导致宁波海运的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收购人作为海运集团和宁波

海运的股东可直接及

／

或通过海运集团，运用其股东表决权或者通过其他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宁波海运公

司章程规定的方式提出相关建议或者动议， 促使宁波海运在规定时间内提出维持上市地位的解决方案

并加以实施，以维持宁波海运的上市地位。如宁波海运最终终止上市，届时收购人将通过适当安排，保证

仍持有宁波海运股份的剩余股东能够按要约价格将其股票出售给收购人。

三、要约收购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计

３０

个自然日 （除非收购人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延期并获得批

准），期限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６

日。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２０１３

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４

日至

４

月

６

日放假调休，为非交

易日。 因此本次要约收购期届满前的最后

３

个工作日为

４

月

１

日、

４

月

２

日和

４

月

３

日。

四、操作流程

本次要约收购的申报代码为“

７０６０２３

”，简称为“海运收购”。

要约收购支付方式：现金

要约收购价格：

３．０５

元

／

股

要约收购有效期：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６

日

要约收购有效期限内，被收购公司的股东依法申请预受要约或撤回预受要约的，可以按照下列程序

办理：

（

１

）股东应当在要约收购有效期内每个工作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其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办理有关

申报手续。申报方向：预受要约应申报卖出，撤销已预受的要约应申报买入。预受要约有效的股份数量以

股东当日收市后实际持有的未被冻结、质押的股份余额为准。

（

２

）股东在申报预受要约当日可以撤销预受申报，股东在申报当日收市前未撤销预受申报的，其预

受申报在当日收市后生效。 股东在申报预受要约的当日申报卖出已预受股份的，卖出申报有效，但卖出

申报未成交部分计入有效预受申报。

（

３

）有效预受要约的股份将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予以临时保管。 股份在临时保管期间，股东不得

再行转让该部分股份。

（

４

）股东拟撤回预受要约的，可以在每个工作日的交易时间内申报撤回，已预受要约的股份将于撤

回申报的次日解除临时保管，并可以进行转让。若申报撤回预受要约数量大于已预受股份（含当日预受）

数量，则超出部分无效，剩余撤回申报有效。

在要约期届满前

３

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

４

月

２

日、

４

月

３

日）内，接受要约条件的股东不得撤回其

对要约的预受。

（

５

）收购要约有效期限内，收购人变更收购要约条件的，原要约预受无效，股东拟接受变更后的要约

的，应当重新申报预受要约。

（

６

）被收购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股东仍可办理有关预受要约或撤回预受要约的申报手续。

五、预受要约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１５

：

００

（自要约期开始第

８

个交易日），无流通股股东申报预受要约。

六、本次要约收购的详细信息

投资者如欲了解本次要约收购的详细信息，请查阅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登载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本次公告为收购人要约收购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７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２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肇庆湘大骆驼饲料

有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对外投资计

划的议案》，决定成立广东湘大骆驼饲料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核定为准）

等

１２

家子公司 （具体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披露的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对外投资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

－

肇庆湘大骆驼饲料有限公司已完成工

商登记注册手续，并取得了广东省四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１２８４００００２５７７２

），具体情况如下：

１

、名称：肇庆湘大骆驼饲料有限公司

２

、住所：四会市大沙新圩大布集镇

３

、法定代表人姓名：阳 强

４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５

、实收资本：

５００

万元

６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７

、经营范围：饲料销售。

８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９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至长期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７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３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湘潭湘大骆驼饲料

有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对外投资计

划的议案》，决定成立湘潭湘大骆驼饲料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核定为准）

等

１２

家子公司 （具体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披露的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对外投资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

－

湘潭湘大骆驼饲料有限公司完成工商

登记注册手续，并取得了湖南省湘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注册号：

４３０３８１００００１９９９６

），具体情况如下：

１

、名称：湘潭湘大骆驼饲料有限公司

２

、住所：湖南湘乡经济开发区红仑大道

１８

号

３

、法定代表人姓名：周永红

４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５

、实收资本：

５００

万元

６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７

、经营范围：配合饲料、浓缩饲料的销售；农副产品收购。 以上范围涉及

行政许可项目的，凭有效的许可证件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８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９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６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日

证券简称：

＊ＳＴ

园城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６６

编 号：

２０１３－０１０

烟台园城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烟台园城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获悉华夏

时报刊登《

＊ＳＴ

园城

８

亿定增被疑转移海外》；又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获悉证券日报刊登《

＊

ＳＴ

园城澄清打擦边球 “

９０

后”亿元买股背后有推手？ 》（以下简称：媒体报道）。 公司立即进

行了相关的调查核实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媒体报道情况：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６

日有媒体发表题为《

ＳＴ

园城

８

亿定增被疑转移海外 澳洲金矿被虚增

１０

倍》的报道，对公司参股的烟台园城黄金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金矿业）的全资子公

司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ＧＯＬ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ＰＴＹ ＬＴＤ

（以下简称：澳洲黄金）收购澳大利亚金矿及公司

拟以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于 “增资黄金矿业实施澳洲

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ｓ

、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

Ｍｔ Ｊａｃｋ

金矿

勘探采选项目”提出质疑。 媒体报道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重点：

（

１

）“三处金矿曾经为一家名为

ＩｎｔｅｒＭｅｔ

的公司所有， 而记者登录澳大利亚股票交易所

查询得知，这家上市公司如今的市值仅

１４０

万澳元。 “市值

２３００

万澳元的澳洲上市企业，手

头握着世界级矿产资源的，比比皆是。 ”一位身居澳洲的资源股资深投资人士汪博（化名）

认为，园城旗下子公司黄金矿业斥巨资

１．５

亿元购买的三座金矿可能并不值这么多。 ”

（

２

）“需要注意的是，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也就是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ＹＡ ＺＥ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ＧＲＯＵＰ

ＰＴＹ ＬＴＤ

（以下简称“亚泽控股”）注册成立一个月之后，才从三座金矿的采矿权人

Ａｕｒｏｇｅｎ

Ｍｉｎｉｎｇ Ｐｔｙ Ｌｔｄ

（下称“奥罗根矿业”）手中买下三座金矿。也就是说，注册在前的黄金矿业全

资子公司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ＧＯＬ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ＰＴＹ ＬＴＤ

（下称“澳洲黄金”）并没有直接从奥罗根

矿业手中购买金矿，反而是让注册在后的“二道贩子”亚泽控股给抢了先。 ”

（

３

）“仍然值得追问的是，徐诚惠与亚泽控股甚至奥罗根矿业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如果

存在关联关系， 园城此番赴澳淘金故事的背后可能存在向海外转移资产的嫌疑， 汪博认

为。 ”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有媒体发表题为《

＊ＳＴ

园城澄清打擦边球 “

９０

后”亿元买股背后有

推手》报道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重点：

（

１

）“

３

月

１８

日，一位关注

＊ＳＴ

园城此次增发的市场人士向中国资本证券网表示，

＊ＳＴ

园城上述解释有些避重就轻。 媒体以及投资者对冯果年龄的关注，并不是质疑冯果所签署

的合同是否合法，而是疑惑，冯果从烟台宝诚手里收购黄金矿业

１１％

股权，以及斥巨资认购

＊ＳＴ

园城增发股份的动机何在，以及其资金的具体来源等。 ”

（

２

）“因为，正常情况下，

１９

周岁的中国成年人大多正在就读高中，或刚刚高中毕业。 不

排除冯果有其特殊的经历和背景，但

１９

岁的冯果斥资

１

亿元认购

＊ＳＴ

园城股权显然是不符

合正常逻辑的。 ”

二、调查核实情况

１

、公司参股设立黄金矿业及澳洲黄金在澳大利亚收购金矿相关事宜已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等

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进行了披露。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公司发布 《烟台园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矿业公司经营进展公

告》， 已经公告： 黄金矿业的全资子公司澳洲黄金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ＹＡ ＺＥ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ＧＲＯＵＰ ＰＴＹ ＬＴＤ

（以下简称：亚泽控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签订采矿证购买合同，购买亚

泽控股位于澳大利亚北昆士兰州福赛斯金矿区

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ｓ

、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

Ｍｔ Ｊａｃｋ

三个金矿采矿

权。 购买价格经双方协商为

２３００

万澳元。 澳洲黄金的执行董事为徐诚惠先生，亚泽控股执

行董事为

Ａｎｎ Ｚｈａｎｇ

。

３

、澳洲黄金收购北昆士兰州福赛斯金矿区

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ｓ

、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

Ｍｔ Ｊａｃｋ

矿山金矿采矿

权及采矿权过户过程中，已经聘请当地律师提供法律服务；公司将要求澳大利亚的律师签

署出具相关的法律意见书。

４

、公司已经与保荐人签订了《保荐与承销协议》，公司将要求保荐人出具相关的核查

意见。

５

、公司已经与律师事务所签订了《专项法律服务协议》，公司将要求律师事务所出具

相关的法律意见书。

６

、公司已经向冯果询问：其从烟台市宝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诚投资）手里收

购黄金矿业

１１％

股权，以及斥巨资认购公司增发股份的动机何在，以及其资金的具体来源。

三、澄清声明：

１

、根据

Ｑｕｅｅｎｓｌａｎｄ Ｍ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ｅｐｔ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ｅａｓｅ Ｒｅｐｏｒｔ－Ｐｕｂｌｉｃ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矿业和能源部

－

就业、经济发展

和创新部门采矿租约报告

－

公开）记载，澳大利亚

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ｓ

、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

Ｍｔ Ｊａｃｋ

三座矿山的

采矿权从未曾被一家名为

ＩｎｔｅｒＭｅｔ

（因特麦特）的公司所拥有。 因此这家上市公司如今的市

值仅

１４０

万澳元与澳大利亚该三处金矿无关。

２

、根据

２０１２

—

０１６

号《关于矿业公司经营进展公告》，公司已经披露了澳大利亚北昆士

兰州福赛斯金矿区

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ｓ

、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

Ｍｔ Ｊａｃｋ

三处金矿的采矿权的作价依据。 在此基础

之上，公司已经聘请评估机构将赴澳大利亚对澳洲黄金公司名下的

ＭＬ

—

３３２６

—

２０１２０９０６

、

ＭＬ

—

３３２７

—

２０１２０９０６

、

ＭＬ

—

６７８１

—

２０１２０９０６

三个采矿权进行评估。 公司将及时披露评估

结果并将于非公开发行补充预案中进行详细说明。

３

、公司与亚泽控股以及

ＡＵＲＯＧＥＮ ＭＩＮＩＮＧ ＰＴＹ ＬＥＤ

（以下简称：奥罗根矿业）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聘请的律师事务所与保荐机构将会对此做进

一步核查，并出具相关法律意见书和保荐人工作意见书，公司亦将及时披露律师事务所以

及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并将在非公开发行补充预案中进行详细说明。

４

、本公司不存在向海外转移资产的情况。 媒体报道中质疑的亚泽控股注册地以及亚

泽控股注册成立一个月之后才从三座金矿的采矿权人奥罗根矿业手中买下三座金矿的行

为，是亚泽控股与奥罗根矿业之间的市场经济行为，与公司无关。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聘请的律师事务所与保荐机构将会对此做进一步的核查， 公司将及时披露律师事务所

以及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５

、冯果答复：其从宝诚投资手里收购黄金矿业

１１％

股权，以及斥巨资认购公司增发股

份的动机是看好公司及参股的黄金矿业的发展前景； 并提供了中国民生银行加盖公章的

个人时点性存款证明书，以证明其资金的具体来源。

四、其他事项说明

１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

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２

、公司郑重提醒相关媒体对不实的报道进行自查并消除影响；公司将保留对侵犯公

司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追诉的权利。

五、备查文件

１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之保荐与承销协议；

２

、非公开发行专项法律服务协议；

３

、矿业权评估业务约定书；

４

、冯果个人时点性存款证明书。

烟台园城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


